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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整体概况

1.部门主要职责

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新趋势，配合我市现代农业产业园

的建设工作及建成后的持续运行发展。2019 年 7 月，中共乐

昌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《乐昌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

（乐昌市农业科学研究所）机构编制方案》的通知（乐机编

委〔2019〕64 号）文件，对乐昌市农科所进行机构改革，

更名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农业产业发展中

心”），同时加挂乐昌市农科所的牌子。隶属于乐昌市农业

农村局管理的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并于同年 8 月 7 日

正式挂牌运作。

改革后的农业产业发展中心在延续原乐昌市农科所承

担省、韶两级农作物新品种的区域化试验示范任务和杂交水

稻的繁制种任务；研究各种农作物品种在本地种植的品种特

性和栽培技术，推广种植农作物新品种和推广应用农业新技

术等工作职能的基础上，增加协助市农业农村局制订和实施

特色生态农业产业政策及产业规划；组织开展全市性现代农

业重大问题研究，大力推进乐昌主要特色农作物（如香芋、

马蹄、黄金奈李等）产业发展，提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、

生产体系、经营体系等推动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和建

议；负责拟订现代农业产业园园区的建设总体规划和详细规

划并组织实施，承担园区基础设施、公共设施建设和招商引

资工作，协调入园企业与政府各部门、各行业的关系，为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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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企业提供服务；承担入园项目可行性论证、申报，项目资

金及运作方案的设计。负责组织开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绩

效考核和省级财政资金审批监督工作；负责现代农业产业园

园区内农业科技服务和信息服务，以及农产品交易服务等工

作；承担市现代农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；承办市

委、市政府和市农业农村局交办的其他事项等工作职能。是

一所集农业科研开发、成果应用、试验推广、现代农业产业

发展规划及现代农业产业综合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农

业科研单位。

2.纳入预算编制范围下属单位

本部门无下属单位，部门预算为本单位本级预算。

3.部门人员编制构成

我中心核定事业编制 21 个，2021 年 11 月经中共乐昌市

委机构编制委员会调整，现我中心核定事业编制 18 个。截

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我中心在职人员 15 人，其中在编人

员 14 人，编外人员 1 人。退休人员 10 人。

（二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

1.部门整体收入

2022 年我中心部门整体收入为 3,370,603.46 元，其中

基本收入 3,015,635.49 元（包含人员经费 2,871,635.49 元，

公用经费 144,000.00 元）；项目收入 354,967.97 元。

2.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
2022 年我中心部门整体支出为 3,370,603.46 元，其中

基本支出 3,015,635.49 元（包含人员经费 2,871,635.49 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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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用经费 144,000.00 元）；项目支出 354,967.97 元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及任务

2022 年 12 月底前完成财政下达的预算资金和专项资金

的使用和支付，具体为：

一是完成韶关市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，并将相关试验数

据上韶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；二是 2022 年省级农作物品

种区域试验项目，并将相关试验数据上报省农业技术推广总

站；三是完成岭南落叶水果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省级验收

和省人大绩效评价工作；四是有序推进乐昌市丝苗米省级现

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的实施，完成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的“10 月

底前完成第一批下达省级财政资金使用进度达 80%”的任务

目标；五是跟进 2022 年和 2023 年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申

报工作。

二、自评结论

2022 年度我中心建立了明确的财务管理制度，确保所有

财政资金，尤其是项目资金做到了专款专用，严格按照财政

下达的资金要求列支经费，严格落实相关的执行力度，各项

经费按年初预算实施，保障了财政资金投入达到了预定效

果，圆满完成年度 5 个重点工作。经自评，我中心 2022 年

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分数 91.5 分，评价为良好。

三、绩效分析

（一）预算编制情况

1.预算编制。

（1）预算编制合理性（5 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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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中心 2022 年部门预算编制结合本部门职责、市委市

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来编制，同时也考虑单位实施的

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，自评分数为 5 分。

（2）预算编制规范性（5 分）。

我中心 2022 年部门预算是根据当年度财政部门预算编

制的原则和要求进行编制的，自评分数为 5 分。

（3）预算编制规划性（4 分）。

我中心编制 2022 年部门预算时，没有紧密结合部门未

来三年可能涉及的财政收支计划来编制预算，存在一定的前

瞻性不足，自评分数为 2 分。

（4）预算编制科学性（4 分）。

我中心预算编制切实保障中央和省、市、县部署的重大

改革、重要政策和重点项目资金需求，但由于存在一定的前

瞻性不足，导致有追加资金的情况，自评分数为 2 分。

2.目标设置。

（1）绩效目标覆盖率（2 分）。

我中心设置了绩效目标的项目占全部项目的比率为

85%，没有做到全面覆盖，自评分数为 1.5 分。

（2）绩效目标合理性（4 分）。

我中心设置的具体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和年度工作任

务情况相符合，自评分数为 4 分。

（3）绩效指标明确性（4 分）。

我中心设置的具体绩效目标能够包含明确体现部门履

职效果的指标，指标清晰、可衡量，自评分数为 4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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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预算执行情况（42 分）

1.资金管理。

（1）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（3 分）。

2022 年我中心的部门预算资金基本按照财政部门要求

和规定的时间内全部支出完毕，自评分数为 3 分。

（2）结转结余率（3 分）。

我中心 2022 年结转结余率为 0，自评分数为 3 分。

（3）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效率性（3 分）

我中心 2022 年部门财政存量资金变动率跟 2021 年一样

均为 0，自评分数为 3 分。

（4）政府采购执行率（2 分）。

我中心 2022 年政府采购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计划执行，

自评分数为 2 分。

（5）财务合规性（4 分）。

我中心 2021 年资金支出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和费用

报销管理制度执行，会计核算规范，不存在虚列项目支出，

也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，自评分数为 4

分。

（6）资金下达合法性（3 分）。

我中心不存在下属单位，不需要向下属单位下达资金，

自评分数为 3 分。

（7）预决算信息,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性（4 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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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中心严格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有

关规定，及时公开单位的预决算信息和绩效评价结果，自评

分数为 4 分。

2.项目管理。

（1）项目实施程序（2 分）。

我中心的项目有实施方案、有资金使用计划，并有会议

纪要、同时有相关三方询价、政府采购等流程，实施程序合

理合规，自评分数为 2 分。

（2）项目监管（5 分）。

我中心制定有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，规范项目资金的申报

和使用，自评分数为 5 分。

3.资产管理。

（1）资产配置合规性（2 分）。

我中心的资产配备全部按照单位工作职能需要而购置

的，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严格按照有关部门的规

定标准执行，不存在超标配置办公室或办公设备等情况，自

评分数为 2 分。

（2）资产盘点情况（2 分）。

我中心每年末都会对单位资产资产情况进行梳理，确保

做到账实项目、账账相符，自评分数为 2 分。

（3）固定资产利用率（3 分）。

我中心固定资产的利用率≧90%，不存在固定资产闲置

的情况，自评分数为 3 分。

4.人员管理。（2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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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中心 2022 年末核定编制 18 个，实有在编人员 14 人，

比率≦100%，自评分数为 2 分。

5.制度管理。（4 分）

我中心制定了财政资金管理、财务收支管理等内部控制

制度，自评分数为 2 分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效益（30 分）

1.经济性。（6 分）

（1）公用经费控制率（2 分）

我中心 2022 年日常公用经费预算为 168000 元，实际决

算数据为 144000 元，决算数≤预算数，自评分数为 2 分。

（2）“三公”经费控制率（2 分）

我中心 2022 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为 3000 元，实际决

算数为 1278 元，“三公”经费实际支出数≦预算安排的“三

公”经费数，自评分数为 2 分。

（3）预算调整率（2 分）

我中心 2022 年度预算调整数与预算数的比率小于 3%，

自评分数为 2 分。

2.效率性。（9 分）

（1）重点工作完成率（3 分）。

我中心 2022 年重点项目完成率为 100%。按时按量完成

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、韶关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下达的区域

试验项目和展示示范任务；按时完成省农业农村厅布置的关

于岭南落叶水果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省级验收和省人大

绩效评价工作；按时完成乐昌市丝苗米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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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的实施，完成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的“10 月底前完成第一

批下达省级财政资金使用进度达 80%”的任务目标；完成 2022

年和 2023 年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申报工作，自评分数

为 3 分。

（2）绩效目标完成率（3 分）。

我中心 2022 年绩效目标完成率为 100%，自评分数为 3

分。

（3）项目完成及时性（3 分）。

我中心 2022 年项目完成情况与预期时间基本一致，均

在上级有关部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下达的各项项目。自评分

数为 3 分。

3.效果性。（10 分）

我中心 2022 年度设置的绩效目标基本能与单位的三定

方案所赋予的实际职能相结合，有选择性的设置绩效目标，

实际完成情况也与目标值相一致，如：目前已完成早造水稻

试验 41 个，早造玉米试验 2 个，通过水稻、玉米品种区域

试验，各自筛选出 3-4 个优质高产品种，推广应用面积 1 万

亩，平均每亩比当地当家品种亩增产稻谷、玉米各 30 公斤，

增产 6%以上，总增产稻谷、玉米各 600 吨，每吨按 0.25 万

元计算，共增加产值 150 万元，科研成果取得较大进步，经

济效益显著，自评分数为 8 分。

4.公平性。（5 分）

（1）群众信访办理情况（2 分）

我中心设置有便利的群众反映渠道，但从未收到群众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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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等情况，自评分数为 2 分。

（2）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（3 分）

我中心承担的省级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、韶关市水稻新

品种展示示范任务，获得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韶关市农业

科技推广中心的好评，同时，我市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建

设也获得省厅领导的好评。自评分数为 3 分。

5.加减分项。

我中心 2022 年没有受到上级表彰或批评问责的情况，

故不存在加减分项。

四、主要绩效

2022 在市委、市政府和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，我中心

结合单位年度工作职能和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，完成 5 项重

点工作：

一是完成韶关市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，并将相关试验数

据上报韶关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；二是 2022 年省级农作物

品种区域试验项目，通过水稻、玉米品种区域试验，各自筛

选出 3-4 个优质高产品种，推广应用面积 1 万亩，平均每亩

比当地当家品种亩增产稻谷、玉米各 30 公斤，增产 6%以上，

总增产稻谷、玉米各 600 吨，每吨按 0.25 万元计算，共增

加产值 150 万元，科研成果取得较大进步，经济效益显著，

并将相关试验数据上报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；三是完成岭南

落叶水果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省级验收和省人大绩效评

价工作；四是有序推进乐昌市丝苗米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项

目的实施，完成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的“10 月底前完成第一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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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达省级财政资金使用进度达 80%”的任务目标；五是完成

2022 年和 2023 年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申报工作。

五、存在问题

1.预算编制不够合理

综合近几年我中心预算的执行情况，基本围绕保人员经

费、日常正常运转进行，有时预算基本支出经费不能完全满

足日常工作需要，存在前瞻性不足。后续工作中细化预算编

制工作，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

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

2.绩效目标的设置有待进一步加强和规范

在设置年度绩效目标时覆盖不够全面，针对绩效目标工

作缺少相关管理制度，绩效工作人员缺少相关培训经验，需

要与上级部门加强联系。

六、相关建议

希望财政部门能定期或不定期举办部门整体绩效评价

业务培训，从预算编制、整体绩效目标设置、预算实施、决

算编制到绩效自评工作的开展进行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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